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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謹請議員注意，李卓人議員已撤回他就上述條例草案

提出的部分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修正案 ”)(共 13項，

即修正案編號第 9、 23、 40、 66至 71、 160、 186、 197及 198項 )
的 預 告 。 立 法 會 主 席 已 免 卻 所 需 預 告 ， 准 許 何 秀 蘭 議 員 就

條例草案動議 13項修正案，而該等修正案與李卓人議員撤回的

修正案的內容及編號相同。  
 

2. 為節省用紙，何秀蘭議員的 13項修正案只會透過電郵

發 放 給 議 員 ， 並 將 會 上 載 到 立 法 會 網 站 。 於 2016年 5月 4日
隨立法會CB(3) 565/15-16號文件發出的 407項修正案的表決次序

列表 (只備中文本 )將不作修訂。在列表內凡上述該 13項修正案

提述李卓人議員之處，意指何秀蘭議員。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連附件  



CSA No.9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21削減 5,359,62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23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22削減 1,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40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31削減 1,406,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66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12,5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67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9,826,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68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4,224,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69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4,0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70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3,2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71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45削減 1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160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70削減 3,852,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186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000而將總目 92削減 3,7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197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100削減 4,500,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CSA No.198 
 
 
 

《2016年撥款條例草案》 
————————— 

決議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第 69(3)條) 

————————— 
 
議決為削減分目 603而將總目 100削減 974,000元。 
 
 
 
 
 
 
 

何秀蘭 
2016年 5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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